
2017 年 04 月 15 日 发布             2019 年 02 月 20 日第一次修订            2017 年 07 月 01 日 实施 

 

 

 

 

CNAS-CC121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for Audi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CC121:2017                                                              第 1 页 共 1 页 

2017 年 04 月 15 日 发布             2019 年 02 月 20 日第一次修订            2017 年 07 月 01 日 实施 

前    言 

 

本文件是CNAS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专用认可准则。本文件与管理体系认

证机构的基本认可准则CNAS-CC01:2015《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共同构成CNAS

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认可准则。 

本文件与 CNAS 适用认可规则、认可准则等规范文件共同构成对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的认可要求。 

本文件内容及条款号与国际标准 ISO/IEC 17021-2:2016《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

核与认证机构要求 第 2 部分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内容及条款

号完全一致。CNAS 鼓励申请认可的机构购买和使用正版 ISO/IEC 标准及正版国家

标准。 

本文件代替了 CNAS-CC1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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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IEC 17021-2:2016《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要

求 第2部分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是CNAS对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的专用认可准则。本文件与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基本认可准则

CNAS-CC01:2015《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共同构成CNAS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

构的认可准则。 

本文件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对 ISO/IEC 17021-2:2016 进行了编辑性修改，包括： 

1.删除了 ISO/IEC 17021-2 的前言，增加了本文件的前言； 

2.本文件中将对 ISO/IEC 17021-1 的引用调整为对 CNAS-CC01 的引用，对 ISO 

14001 的引用调整为对 GB/T 24001 的引用； 

3.删除了 ISO/IEC 17021-2 引言中 

“本标准使用下列助动词： 

——“应”表示要求； 

——“应当”表示建议； 

——“可以”表示允许； 

——“能”表示能够。 

进一步内容参见 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 

4.删除了引言中“为了研究目的，鼓励使用者分享对本文件的观点，在对下一版

进行修订时将优先考虑这些观点。使用者可以点击以下链接参与在线调查。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D5PK2NV”。 

本文件与 CNAS 适用认可规则、认可准则等规范文件共同构成对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的认可要求。 

本文件代替了 CNAS-CC121:2013。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D5PK2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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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对 CNAS-CC01 的补充，特别是本文件明确了 CNAS-CC01:2015 附录

A 中参与认证过程的各类人员的能力要求。 

CNAS-CC01:2015 条款 4 中的指导性原则是制定本文件的基础。 

认证机构对相关方（包括认证机构的客户和获得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的顾客）负

有相应的责任，即确保被证实具备相应能力的审核员，才能实施环境管理体系（EMS）

审核。 

所有 EMS 审核员都应具备 CNAS-CC01 中所描述的通用能力，以及本文件中所

描述的特定的 EMS 知识。 

认证机构需要识别每一个 EMS 审核范围所需的特定的审核组的能力。EMS 审核

组成员的选择取决于 EMS 技术领域、客户组织、环境因素以及组织的现场情况等诸

多因素。 

本文件包括其他认证人员的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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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管理体系（EMS）审核及认证过程中的人员的附加能力要求，

是对 CNAS-CC01 中现有要求的补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适用

于本文件。 

CNAS-CC01 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CNAS-CC01 中的术语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EMS 技术领域 

与环境管理体系及其预期结果有关的、具有过程共性特征的领域 

 

4  通用能力要求 

认证机构应确定每个相关 EMS 技术领域以及认证活动中每个认证职能的能力要

求。认证机构应考虑与其确定的 EMS 技术领域有关的本文件 5、6、7 条款中所规定

的所有要求。表A.1和表A.2列出了认证活动中特定认证职能中人员的能力要求概要。 

 

5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的能力要求 

5.1  总则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一定的、与认证机构所确定的技术领域相关的能力水平，

包括 CC01 中描述的通用能力，以及本文件 5.2 至 5.15 条中描述的 EMS 知识。 

5.2  环境术语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环境管理体系中所使用的与环境相关的术语、定义和概

念等知识。 

注：概念包括“预期结果”、“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可持续发展”（见 GB/T 

24001-2016）。 

5.3  环境计量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适用于环境管理体系和适用合规义务的、量化环境输出

的知识。 

示例：直接的、规范化的、总量的、指示性的以及加权的测量、建模、物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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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环境监视和测量技术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与环境因素和环境管理体系相适宜的环境监视和测量技

术以及分析方法的知识（包括设备及其校准、检定和维护）。 

示例：连续性采样、周期性采样和人工采样，异常状态下的观察。 

5.5  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识别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及确定其环境重要性的技术知

识。 

5.6  生命周期观点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生命周期概念及组织如何将生命周期观点应用于其产品

和服务的知识。 

注：术语“生命周期”的定义见 GB/T 24001-2016 中 3.3.3 以及 A6.1.2。 

5.7  环境绩效评价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有关环境绩效评价方法（包括其参数）的知识，足以判

定组织的环境绩效是否实现其 EMS 的预期结果。 

注：ISO 14031 提供了更多有关环境绩效评价的信息。 

5.8  合规义务 

每位EMS 审核员应具备判定组织是否确定了与其EMS 相关的合规义务的知识，

以及判定组织是否评价了与其 EMS 相关的合规义务的履行情况的知识。 

注：术语“合规义务”的定义见 GB/T 24001-2016，3.2.9。 

5.9  应急准备和响应 

5.9.1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足以判定组织是否已经识别了潜在的紧急状况

并策划了相应的响应措施。 

5.9.2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足以评价组织在试验其应急响应措施的有效性，

以及对实际发生的紧急情况的响应措施（适用时）的有效性。 

5.10  运行控制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用于运行策划和控制的过程（包括与 EMS 相关的变更

管理）的知识。 

5.11  与场所相关的因素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与场所相关的因素的知识。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到组织的

环境因素对周围区域、生态系统及社区的潜在影响。场所相关因素包括地理、气候、

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土壤和其他与场所相关的物理条件，以及场所早先的使用情况。 

5.12  范围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以确定某个组织的 EMS 范围是否与其所处的环境

以及其活动、产品和服务相适宜。 

5.13  交流的信息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对交流的信息进行审核所需的知识，以能够对与 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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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环境信息的可靠性进行审核。 

注：这些（知识）包括影响可靠性因素的知识，例如：透明性、适宜性、真实性、

事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理解性（见 GB/T 24001-2016，A.7.4）。 

5.14  组织所处的环境 

5.14.1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以确定组织已识别了与其运作所处环境相关

并可能影响其实现 EMS 预期结果的能力的外部和内部问题（包括环境状况）。 

5.14.2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以确定组织已识别了与其 EMS 有关的相关方

的需求和期望。 

5.15  风险和机遇 

5.15.1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确定风险和机遇的方法以及如何将这些方法应用于

组织所处环境的知识。 

注 1：术语“风险和机遇”的定义见 GB/T 24001-2016 的 3.2.11。 

注 2：确定风险和机遇的方法示例，可包括 SWOT(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PESTLE（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法律、环境）、德尔菲法、概率和影

响矩阵法，以及简单易行的风险讨论会。 

5.15.2  每位 EMS 审核员应具备知识以判定组织是否适当地识别并应对了与其所处

环境、与其环境因素以及与其合规义务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6  针对特定因素的环境管理体系审核能力要求 

6.1  总则 

审核组的任命应使审核组成员的组成（需要时配备技术专家）能够整体满足实施

审核的能力要求。认证机构应确定与其运作的 EMS 技术领域相适应的每个因素相关

的特定能力准则，并与 6.2 至 6.8 条款所规定的要求一致。 

注：并不需要审核组中的每位审核员都具备同样的能力，然而，审核组的整体能

力应足以实现审核目的。 

6.2  向大气的排放 

6.2.1  总则 

向大气的排放是产生于以下活动，如：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生成或使用能量

的过程；需要使用化石燃料的车辆提供服务的过程。这些排放可能包括气体和颗粒物，

并通过物理、化学或自然的方法加以控制，以将其减少至可接受的水平而避免大气污

染。 

6.2.2  气体、气溶胶和颗粒物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各种类型的向大气排放（逃逸型排放、点源排放、面源

排放）的气体、气溶胶或颗粒物的相关知识【例如：挥发性有机物（VOCs）、恶臭、

酸性物质、碱性物质、温室气体、微生物、重金属】。 

6.2.3  运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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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大气排放控制技术知识，例如：过滤技术、洗涤器、水

雾控制、热氧化技术等。 

6.2.4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大气排放监视技术知识，例如：观测排气筒的排放、连

续的和基于抽样的排气筒监测、空气取样和分析，以及物料衡算、微生物计数以及气

味试验等。 

6.3  向土地的排放 

6.3.1  总则 

向土地排放的固体或液体废物可能来自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该过程可能处于

产品的生产或处置，或服务的提供过程，或者来自于自然事件或意外情况。 

6.3.2  液体或固体的排放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向土地排放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重金属、多环芳烃

（PAH）、石油产品、卤代烃、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动物废弃物。 

6.3.3  运行控制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用于控制向土地排放技术的知识，例如一次或二次围拦

设施（筑堤岸）和扩散技术（土地吸收率）。 

注：这些排放可以通过物理法（例如：淤泥收集装置、压力管道）、自然处理法

（如：堆肥）或化学处理法（如：一级、二级、三级处理），以及生物修复

（如：植物的、厌氧的）等方法予以控制。 

6.3.4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与土地排放有关的土壤监视、测量和分析技术的知识。 

6.4  向水体的排放 

6.4.1  总则 

向水体排放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扩散型径流（如化肥或农药被自然降水转

移）排放。这些污水可能经过处理，或者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地表水或地下水。用原

来的 

6.4.2  地表水和地下水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地表水和地下水径流及特性的知识，包括水容量、悬浮

物和溶解物、沉淀物、液体粘稠度和密度、蒸发、酸化和富营养化的知识。 

6.4.3  运行控制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典型的废水（如有机的、无机的）及其处理技术的知识

（如好氧以及厌氧处理技术）。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控制地表排水（如来源于降雨）排放技术以及地表水和

地下水治理技术的知识。 

6.4.4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参数知识以及液态废物处理过程和（或）其他排放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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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知识。例如生化需氧量（BOD）或化学需氧量（COD）等指标、采样和分析、过

程监视设备和检验。 

6.5  原材料、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 

6.5.1  上游管理 

6.5.1.1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资源消耗方面的知识，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材料

的获取、水资源短缺、森林消失以及土壤退化。 

6.5.1.2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的知识，将它们转化为可用能

的技术以及对环境影响的知识，包括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影响，以

及对它们应用的限制等方面的知识。 

6.5.2  下游管理 

6.5.2.1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与源削减、消耗、最小量化、资源回收以及处理实

践和过程相关的工艺和技术的知识。 

6.5.2.2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组织活动对环境（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影

响方面的知识。 

6.5.3  运行控制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资源有效利用控制技术方面的知识。  

6.5.4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与资源使用相关的监视测量技术方面的知识。 

6.6  能量释放 

6.6.1  能量释放源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释放热、光、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噪音和振动等源的

知识及其潜在的环境影响的知识。 

6.6.2  运行控制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能量释放的管理和控制方法的知识，例如包括过程管理

及能量释放的削减和消除。 

例如：这些知识包括如热量交换和隔热技术。 

6.6.3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能量释放的监视和测量技术的知识，如：热成像（热）、

光测量（光）、电磁感应测定（电磁力）、辐射计数和胶片式辐射计量（电离辐射）、

测量（噪声和振动）。 

6.7  废物 

6.7.1  废物源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组织活动产生废物的知识，包括废物的特性及其潜在的

环境影响。 

6.7.2  运行控制 

6.7.2.1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有关源消除、源削减和废物最小化的方法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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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废物的再利用、分离和再循环利用。 

6.7.2.2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废物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理和处置方面的知识。 

6.7.3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废物监视与测量技术的知识，如质量平衡计算、称重、

体积测量，以及废物储存标准（如易燃材料的温度，存储时间）。 

6.8  空间利用 

6.8.1  物理属性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有关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施的物理属性（尺寸、形状

和颜色）与当地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知识。 

6.8.2  运行控制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物理属性管理技术的知识，如规划设计、景观美化及颜

色使用，以减少对环境的侵入性影响。 

6.8.3  监视和测量 

EMS 审核组成员应具备监视空间规划、建筑物和设施要求，以及系统维护和景

观美化的知识。 

 

7  其他人员的能力要求 

7.1  总则 

认证机构应确定 7.2 和 7.3 中给出的其他认证职能人员的能力要求。这些职能可

能由一人或多人承担。 

7.2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审核组能力要求、选择审核组成员并确定审核时间的人员

能力要求 

7.2.1  环境术语 

相应人员应具备与其职能相适宜的环境术语和定义的知识。 

7.2.2  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 

相应人员应具备与其职能相适宜的环境因素以及相关影响的知识。 

7.2.3  与场所相关的因素 

相应人员应具备与其职能相适宜的场所相关因素的知识，包括可能受组织活动影

响的周边的敏感环境（例如，湿地、植物群、动物群以及人类社区），该知识应当足

以使相应人员选择一个有能力的审核组。 

7.2.4  范围 

相应人员应具备与其职能相适宜的知识以确定所申请的认证范围对实现申请评

审的预期结果是适宜的。 

7.3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的能力要求 

7.3.1  环境术语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环境术语和定义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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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的知识。 

7.3.3  环境绩效评价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环境绩效评价的知识。 

注 ISO 14031 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环境绩效评价的信息。 

7.3.4  合规义务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适用合规义务的知识，足以在认证审

核报告的基础上做出认证决定。 

7.3.5  范围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具备确定认证范围是适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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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 

开展 EMS 审核和认证应具备的知识 

 

表 A.1 和 A.2 给出了 EMS 审核和认证需具备知识的概要，因为这些要求只是识

别了特定认证职能需具备的知识面，因此这些内容只是资料性的。 

每一认证职能的能力要求已经在条款 5、6 和 7 中进行了阐述，表 A.1 和 A.2 给

出特定要求的参考。“×”表示认证机构应当规定人员能力准则及知识深度。 

 

表 A.1  开展 EMS 审核和认证应具备的知识 

知识 

认证职能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

审核组能力要求，选择

审核组成员，并确定审

核时间 

评审审核报告并

做出认证决定 
审核 

环境术语 X(7.2.1) X(7.3.1) X(5.2) 

环境计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5.3) 

环境监视和测量技术 不适用 不适用 X(5.4) 

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 X(7.2.2) X(7.3.2) X(5.5) 

生命周期观点 不适用 不适用 X(5.6) 

环境绩效评价 不适用 X(7.3.3) X(5.7) 

合规义务 不适用 X(7.3.4) X(5.8) 

应急准备和响应 不适用 不适用 X(5.9)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5.10) 

与场所相关的因素 X(7.2.3) 不适用 X(5.11) 

范围 X(7.2.4) X(7.3.5) X(5.12) 

沟通的信息 不适用 不适用 X(5.13) 

组织所处的环境 不适用 不适用 X(5.14) 

风险和机遇 不适用 不适用 X(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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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特定因素知识 

知识 

认证职能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审

核组能力要求，选择审核

组成员，并确定审核时间 

评审审核报告并做

出认证决定 
审核 

向大气的排放（6.2） 

气体、气溶胶和颗粒物 不适用 不适用 X（6.1.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1.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1.3） 

向土地的排放（6.3） 

固体或液体的排放 不适用 不适用 X（6.2.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2.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2.3） 

向水体的排放（6.4） 

地表水和地下水 不适用 不适用 X（6.3.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3.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3.3） 

原材料、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6.5） 

上游管理-自然资源的使用 

（如：化石燃料、水生植物和

动物、土地） 

不适用 不适用 X（6.4.1） 

下游管理（源削减、最小化、

再利用、再循环以及处理实

践和过程） 

不适用 不适用 X（6.4.2）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4.3）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4.4） 

能量释放（热、光、电离辐射、振动、噪音）（6.6） 

能量释放源 不适用 不适用 X（6.5.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5.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5.3） 

废弃物（6.7） 

废物源 不适用 不适用 X（6.6.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6.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6.3） 

空间的利用（6.8） 

物理属性 不适用 不适用 X（6.7.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X（6.7.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X（6.7.3） 

注：表中的因素体现了 GB/T24001：2016 附录 A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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